
中国民航国内航线航班评审规则

一、主要依据

为规范国内航线航班经营许可管理工作，依据《中国民用航

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 （ＣＣＡＲ－２８９ＴＲ－Ｒ１）、《关于进一步深

化民航改革工作的意见》 （民航发〔２０１６〕 ４０ 号）、《关于印发提升

枢纽机场集散功能工作方案的通知》 （民航发〔２０１７〕 ２４ 号）、《关

于进一步优化货运航线航班管理政策的通知》（民航规〔２０２０〕８ 号

文号）、《民航局关于印发“十四五”期间深化民航改革工作意见的

通知》（民航发〔２０２１〕４ 号）等文件制定本规则。

二、基本原则

（一）市场主导。 深化“放管服”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和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发挥航空运输企业的积极性、自主性，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稳步推进国内航线经营许可放

开。

（二）政府引导。 更好地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促进市场有

序竞争，优化航线网络，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

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二是使资源保障能力

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提高航班运行品质；三是促进枢纽建设，提升

枢纽集散功能；四是促进干支通结合，提升通程航班普及率，扩大

—２—



民航服务覆盖范围；五是支持航空货运及航空物流业发展。

（三）分级分类管理。

１． 分类管理：将国内航线分为核准、登记两类。 核准航线是

指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机场（以下简称“北上广”）之间及北上广

连接部分国内繁忙机场的客运航线（详见附件 １），其他客运和全

部货运航线为登记航线。 对核准航线实施核准管理，登记航线实

施登记管理。

２． 分级管理：国内航线由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实施分级

管理。 其中，核准航线、其他涉及北上广的跨地区管理局的客运航

线以及全部货运航线由民航局管理；其余客运航线由地区管理局

管理（见附件 ２）。

（四）公平公正公开。 坚持“资源公开、规则公开、过程公开、

结果公开”，营造公开透明、科学公正的政策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三、申请条件

航空公司申请航线航班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基本条件

１． 符合航空安全、航班正常、运行保障、诚信等相关规定；

２． 客运航线应符合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以下简称

“执行率”）及“五率”的考核要求（见附件 ４、５ 和 ６）；

３． 客运航线以北上广枢纽机场为经停点的，需经停点所在地

区管理局对安全管理、航班正常和服务质量管理等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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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准航线

为落实民航运输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按照实施提升枢纽集

散能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国家政策，申请核准航线需满足以

下条件：

１． 以航线涉及的核准航段两端任一点城市为主基地，或满足

通航点数要求。

北上广三大城市之间的航线，航线两端任一点通航点数应达

到 ２０ 个；其他核准航线，核准航段两端任一点通航点数应达到 １５

个。 一条航线包含多个核准航段时，在所有核准航段上均应符合

上述要求。

２． 季中评审时，某航线已备案的每周航班计划量少于已批准

最大班次量 １４ 班及以上的，不再受理在该航线上增加航班量的申

请。

（三）登记航线

１． 对北上广直达中小机场的部分客运航线，民航局将根据推

进实施提升枢纽集散能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国家政策、战略

的进展情况，补充设定相关条件并另行发布。

２． 航空公司可通过一次申请即获得全部国内货运航线。

四、加班和临时经营航班管理

加班是指航空公司为满足市场需求，在被批准运营的定期航

线上已确定的航班数目以外临时增加的航班。

临时经营是指航空公司为满足临时性市场需求，在不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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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航空公司运营正班航线的基础上，在本公司无经营许可的航线

上临时安排的航班。

（一）客运加班及临时经营

为维护市场有序竞争及航空公司航班经营的计划性、稳定性，

客运航空公司可在春运、暑运、国家法定长假等特殊阶段（除执行

重大运输任务、飞机定检、地方政府临时需求等特殊情况外），申

请加班或临时经营航班，且需相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客运航线加班

（１）已获得该航线经营许可，并且已连续安排航班计划不少

于两个月；

（２）符合航班计划执行率及“五率”的考核要求（见附件 ４）。

２． 客运航线临时经营

（１）经营无其他航空公司运营定期航班的航线（涉及一市两

场的，按同一航线判定），或是将本公司已获得经营许可的航线调

整为直飞、串飞或经停航线；

（２）不得通过上款中的航线调整进入不具备经营许可的核准

航段运营；

（３）符合“五率”的考核要求（见附件 ４）。

（二）货运航线加班及临时经营

货运航空公司可随时申请国内航线加班，或在申请办理航线

经营许可期间临时经营货运航线航班。

五、申请及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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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时，各航空公司航线航班按照上同航季和上航季航班计

划最大值进行平移（以开始受理换季航线航班申请之日前 ３ 个工

作日数据为准），航空公司可在平移航线航班基础上，申请新增航

线经营许可或增加航班量。

（一）申请程序

１． 航空公司依据本规则，通过“中国民航航线航班管理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航班管理系统”）提交新增客运航线经营许可申

请或在已经营航线上增加航班量申请。 涉及新增航线经营许可

的，还应向民航局或相关地区管理局提交正式书面申请文件。

２． 航空公司申请新增客运航线经营许可或在已经营的航线

上增加航班量，原则上应根据民航局通知的换季、季中时间节点，

集中通过航班管理系统提交申请。 以下情况除外：

（１）新成立航空公司（含新扩大经营范围）的航线经营许可申

请，涉及新投入使用机场的经营许可申请、推进实施国家战略、特

殊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特殊需求的航线经营许可申请，可根据开航

需求临时向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提交正式书面申请，民航局或地

区管理局按本规则进行评审并及时发布信息；

（２）在集中受理时间之外，地区管理局可根据本辖区实际工

作安排受理新增航线航班申请，并及时将新增许可情况公布并录

入航班管理系统。

３． 航空公司申请货运航线时，可随时向民航局一次性申请全

部国内货运航线经营许可，且无班次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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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批程序

民航局和地区管理局按程序审批航线航班，并定期公布行政

审批情况。

１． 民航局管辖航线

（１）核准航线。 换季及季中受理时，由民航局运输司根据运

行安全、空防安全、航班正常、廉政监督等具体要求进行初审并公

示，经会签航空运输 （通用航空） 委员会 （以下简称 “运通委员

会”）成员单位评审后，公布评审结果。

ａ． 每公司每次评审时可对每条核准航线提出不超过 １４ 班 ／ 周

的申请，涉及该航线的直飞、经停、串飞航线航班量申请合并计算；

ｂ． 当某一核准航线任一端保障资源提升 ２０％及以上时，可增

加每公司每次评审时该航线可申请的航班量。

（２）客运登记航线。 换季及季中受理时，由民航局运输司根

据运行安全、空防安全、航班正常、廉政监督等具体要求进行初审，

经会签相关运通委员会成员单位评审后，公布评审结果。

（３）货运航线。 航空公司随时提出的航线申请，由民航局运

输司根据运行安全、空防安全、航班正常、廉政监督等具体要求进

行初审，经会签运通委员会成员单位后，直接一次性颁发全部国内

货运航线经营许可，并公布情况。

２． 地区管理局管辖航线

由地区管理局按照本规则，根据运行安全、空防安全、航班正

常、廉政监督等要求，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本管理局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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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线经营许可的注销

符合注销条件的航线经营许可由颁证单位予以注销，并在航

班管理系统以及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网站上公布。

（四）航班计划备案

民航局运输司进一步推进航线航班管理系统建设及与预先飞

行计划系统的自动对接，同时修订航班计划备案程序，逐步实现符

合本规则的航班计划通过航线航班管理系统系统自动完成备案程

序，减少人工审核环节，提升工作效率。

地区管理局按照航班计划备案程序要求简化本管理局航班计

划备案程序，实现航班计划自动备案。

六、经营许可监管

（一）航空公司在经营已获许可的航线时，除因不可抗力影响

导致无法正常经营外，应遵守以下要求：

１． 对于政府协调、指定执行的特殊航线及红色旅游航线，航

空公司应保障航班稳定运营。

２． 对于已安排航班计划的独飞航线，航空公司在停航前应至

少提前 １ 个月向社会公告。

（二）航空公司除因不可抗力影响外，出现下列情形且未主动

申请终止航线经营许可的，民航局和各管理局应按程序注销其相

应航线经营许可，两年内不再受理该航线经营许可申请：

１． 航空公司新获得航线许可后，６０ 日内未安排正班计划的；

２． 因航空公司自身原因连续两个航季未安排定期航班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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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两个航季航班计划执行率不足 ５０％的。

（三）航空公司应严格按照本规则，结合实际需求和保障资源

情况申请新增航线经营许可，避免虚报申请或在注销航线经营许

可后短期内重复申请。

（四）违反上述要求的，将在计算“五率”得分时列入扣分项

（详见附件 ６）。

七、其他规定

（一）航空公司已在运输司或相关地区管理局备案的航班计

划，因安全、经营等需要而申请调整航班号、班期或机型的，如航线

和每周班次量不发生变化，无需再次申请备案。

（二）各地区管理局应认真落实“放管服”的要求，严格按照本

评审规则受理新增航线经营许可和在已经营航线上增加航班量申

请。

（三）同一市场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机场时，遵循“同一市场”

原则实施宏观调控，可在申请、受理行政许可时注明具体机场，有

特殊规定或要求的除外。

（四）某一城市新建机场投运后，原机场转场平移至新机场的

航线，经营许可继续有效。

（五）为维护正班计划执行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保障运输生产

安全，新航季航班计划确定之日起至新航季首日，原则上不受理航

空公司航班计划申请，因安全保障、地方政府需求等特殊情况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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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航局或各地区管理局因飞行安全、航班正常、旅客服

务、节能降碳等原因限制某机场或某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的，应

在作出限制决定起 ５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报民航局运输司及相关管

理局，并录入航线航班管理系统。

（七）对于执行国家战略、落实民航重点任务、推广通程航班

业务、实施区域一体化运行等特殊情况，可对相关航空公司航班计

划执行率、“五率”、通航点等指标及经营许可监管政策实施差异

化应用。

（八）本规则自颁布之后的新航季起开始施行。

（九）本规则不适用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间航线航班。

附件：１．核准航线列表

２．各管理局航线管理职责划分原则

３．航空公司某机场通航点计算方法

４．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及“五率”考核要求

５．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计算方法

６．航空公司“五率”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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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核准航线列表 
    涉及以下航段的国内客运航线均为核准航线。 

序号 航 段 序号 航 段 

1 北京-上海 26 上海-武汉 

2 北京-广州 27 上海-青岛 

3 北京-成都 28 上海-郑州 

4 北京-深圳 29 上海-三亚 

5 北京-昆明 30 上海-海口 

6 北京-重庆 31 上海-大连 

7 北京-西安 32 上海-贵阳 

8 北京-杭州 33 上海-福州 

9 北京-厦门 34 上海-太原 

10 北京-长沙 35 广州-成都 

11 北京-武汉 36 广州-昆明 

12 北京-青岛 37 广州-重庆 

13 北京-三亚 38 广州-西安 

14 北京-海口 39 广州-杭州 

15 北京-大连 40 广州-厦门 

16 北京-贵阳 41 广州-青岛 

17 北京-福州 42 广州-南京 

18 上海-广州 43 广州-三亚 

19 上海-成都 44 广州-海口 

20 上海-深圳 45 广州-大连 

21 上海-昆明 46 广州-福州 

22 上海-重庆 47 广州-济南 

23 上海-西安 48 广州-太原 

24 上海-厦门 49 广州-合肥 

25 上海-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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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管理局航线管理职责划分原则 

 

一、核准航线及其他涉及北上广三大城市的跨区航线、全部货运

航线由民航局管理，其他客运航线由地区管理局进行管理。 

二、辖区内客运航线由各地区管理局分别实施管理。 

三、不涉及北上广三大城市的跨区客运航线，已下发航线经营许

可的仍由原下发许可管理局管辖，新增航线经营许可按以下原则管辖： 

1.涉及航空公司主基地所在省航线的，由该航空公司主管管理局

管辖； 

2.其他航线由始发地管理局管辖。 

 

注： 

1.主基地：指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注册主基地机

场。 

2.始发航班：指同一注册号飞机，计划关舱门时间在当日 06：00

（含）以后，实际执行的第一段离港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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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航空公司某机场通航点计算方法 

统计某承运人在某机场 M 的通航点数量时，将该承运人在该机场

的通航点分为 2 类：与 M 机场直连的通航点计为第 1 类通航点；需经

停其他航点（航班号不变）才可与 M 机场通达的通航点计为第 2 类通

航点。 

第 1 类通航点按其实际数量直接统计。对于第 2 类通航点，不计

入通航点。 

若某国内（不含港澳台）航点 A 在连接 M 机场的所有客运航线中

的实际执行航班频次之和平均每周不足 8个班次（往返算 2个班次），

则 A不纳入统计。 

某国际或港澳台航点 B 在连接 M 机场所有客运航线中的实际执行

航班频次之和平均每周不足 6个班次（往返算 2个班次），则 B不纳入

统计。 

对于位于同一城市且服务范围基本相同的通航点，按同一个点进

行统计。目前国内航线（不含港澳台）包括北京首都和大兴机场、上

海虹桥和浦东机场、成都双流和天府机场这三种情形。 

注：上述计算方法，以上年度定期客运航班实际执行数据为准，

因特殊情况对航班安排造成重大影响的，可前溯增加以往年度数据统

筹考虑。（通航点含国内、港澳台、国际通航点） 



 — 14 — 

附件 4 

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及“五率”考核要求 
受理类型 航线类型 许可类型 考核指标 标准值要求 其他要求 备注 

公司上同航季涉及北上广机场执行率及“五率”

排名 
新增航线 

首次进入北上广机场采用公司上同航季平均执

行率及“五率”排名。 

公司该航线上同航季执行率及“五率”排名 

涉及北上广机

场的客运航线

增加班次量 上航季新开航线采用该航线上航季已公布执行

率及“五率”排名 

1.执行率达到 94%或

北上广行业平均值；

2.“五率”积分 85 分

或排名中位数及以上

首次申请客运航

线经营许可的航

空公司不受执行

率及“五率”指标

限制 

新增航线 不考核 —— —— 

公司该航线上同航季执行率 

换季受理 

其他客运航线
增加班次量 上航季新开航线采用该航线上航季已公布执行

率 

执行率达到 90%或行

业平均值 

独飞航线不考核

执行率指标 

新增航线 
公司本航季已发布涉及三大城市机场执行率及

“五率”排名 
涉及北上广机

场的客运航线
增加班次量 

公司该航线本航季已发布平均执行率及“五率”

排名 

1.执行率达到 94%或

北上广行业平均值；

2.“五率”积分 85 分

或排名中位数及以上

首次申请客运航

线经营许可的航

空公司不受执行

率及“五率”指标

限制 

新增航线 不考核 ——  

季中受理 

其他客运航线
增加班次量 公司该航线本航季已发布平均执行率 

执行率达到 90%或行

业平均值 
独飞航线不考核 

加班计划 公司该航线近 2个月已发布执行率 
至少一个月执行率达

到 90%或行业平均值 
独飞航线不考核 

临时经营航班计划 —— —— 

1.“五率”积分

排名后三位、且

分值低于 85 分

的航空公司不

受理新增航线

航班及加班/临

时经营申请； 

2. 申请政府需

求独家直飞航

线、执行重大运

输任务、飞机定

检、地方政府特

殊临时需求等

情况不考核执

行率及“五率”。

—— 

注：1.如因特殊原因某一时期行业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及“五率”平均水平出现较大变化，民航局将视情调整标准值； 

2. 临时受理新增航线经营许可和增加航班量，按照最近一次集中受理所使用的考核指标和标准开展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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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计算方法 

 
一、考核范围：航空公司国内客运航线定期航班。 

二、数据来源：“航班管理系统”提供航班计划数据，运行监控中

心提供实际执行航班数据。 

三、数据发布：民航局运输司原则上按月发布国内客运定期航班

计划执行率数据。 

四、豁免及申诉：对于航空安全、临时运行限制、机场维修、重

大运输保障需要等原因导致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可按航线管理职责

划分，分别向民航局运输司或地区管理局提交民航主管部门、地市级

（及以上）地方政府、部队或机场运管委的书面文件、运行通告等，

对申请豁免相关航班执行率考核予以证明；符合条件需由民航局进行

统一调减航班计划的，组织航班调减的单位（部门）应在次月第二个

工作日前将具体航班调减情况报民航局运输司或地区管理局；民航局

运输司或地区管理局于每月第三个工作日前更新上月系统需豁免航班

数据。春运等市场旺季期间，以及不可抗力导致部分机场航班计划执

行明显异常时，民航局视情豁免相关航班执行率考核。被豁免的定期

航班计划执行率计为 100%。 

航空公司如对已发布的执行率数据有异议，原则上应在每月定期

航班计划执行率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逾期提出的将不予受

理。 

五、指标分值：根据近三年航空公司执行率统计数据测算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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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率平均值为 90%，三大城市机场执行率平均值为 94%作为指标分

值。当平均值出现较大变化时，民航局将视情更新执行率的平均值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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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航空公司“五率”计算方法 
一、基础分值计算： 

A:公司原因征候万时率 
B:公司原因航班不正常

率%  

C:旅客投诉情况

综合得分     

D:定期航班计划

执行率%  

E:政府性基金缴

纳率%      公司 

实际值 得分 实际值 得分 实际值 得分 实际值 得分 分值 得分 

F:扣分 G:总分 名次 

公司 1                           

公司 2                           

平均                           

计分 

标准 

Am=0           100 分  

Am ∈(0,0.02]   95 分  

Am ∈(0.02,0.04]90 分  

Am ∈(0.04,0.06]85 分  

Am ∈(0.06,0.08]80 分  

Am ∈(0.08,0.10]75 分  

Am ∈(0.10,0.12]70 分  

Am ∈(0.12,0.14]65 分  

Am ∈(0.14,0.16]60 分  

Am ∈(0.16,0.18]55 分  

Am ∈(0.18,∞)  50 分  

权重：0.20       

Bm=0          100 分   

Bm ∈(0,1.0]   95 分   

Bm ∈(1.0,2.0]  90 分  

Bm ∈(2.0,3.0]  85 分  

Bm ∈(3.0,4.0]  80 分  

Bm ∈(4.0,5.0]  75 分  

Bm ∈(5.0,6.0]  70 分  

Bm ∈(6.0,7.0]  65 分  

Bm ∈(7.0,8.0]  60 分  

Bm ∈(8.0,9.0]  55 分  

Bm ∈(9.0,∞)   50 分  

权重：0.30 

权重：0.10 权重：0.25 权重：0.15       

注：计分标准根据航季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微调。   平均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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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方法： 

1. 数据来源：民航局航安办、财务司、运输司、运行监控中心分

别提供“五率”相关数据。  

2. 统计周期：每航季换季集中受理航线航班前发布该航季“五率”

数据，航季中不进行调整。统计周期期间内发现的扣分项，累计至统

计周期结束时合并计算。 

3. 根据近三年发布的“五率”统计数据，测算出的平均值 85 分

作为指标分值。当全行业平均值出现较大变化时，民航局将视情调整

“五率”的平均值标准。 

4. “五率”最终结果四舍五入取整数。 

三、扣分项计算： 

    1.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第 1项，调减涉及政府协调、指

定执行的特殊航线或红色旅游航线航班，导致地方政府投诉的，每条

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1 分。 

2.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第 2项，随意停航独飞航线超过

一个月，且未提前 1 个月向社会公告，导致地方政府或旅客投诉的，

每条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1 分。 

3.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二）款，导致航线经营许可被注销的，

每条核准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1 分，每条登记航线扣除“五率”

积分 0.02 分。 

4.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三）款，大量虚报航线经营许可申请的，

按照扣分周期内“实际颁发许可航线条数/系统申请航线经营许可条

数”计算申请通过率。扣分周期内申请通过率低于 70%的，扣除“五

率”积分 0.2 分；申请通过率低于 50%的，扣除“五率”积分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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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三）款，虚报航线经营许可申请并于获

得经营许可 60 日内申请终止的，每条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01 分。 

6.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三）款，对同一航线经营许可注销后 6

个月内重复申请的，每条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01 分。 

7. 扣分周期：冬春航季受理时，扣分周期为当年度 1-6 月；夏秋

航季受理时，扣分周期为上一年度 7-12 月，以经营许可颁发/注销日

期或民航主管部门收到投诉日期判断扣分事项的周期归属。首个扣分

周期统计的期间为2022年 1月 1日至2022年 6月 30日，作为2022/23

年冬春航季“五率”扣分分值。 

 



　 抄送：民航各监管局，空管局、运行监控中心，局机关各部门。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印发　




